[bookmark: _Toc162357624]优秀研究生国际交流计划
出访人员选拔要求

一、总体原则
1. 各立项单位应基于开放融合、学科交叉的原则，跨学院、跨学科选拔出访人员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每个团队研究生不超过10人，根据研究生数量配带队老师，一般师生比为1:5。同一交流计划，同一指导教师的研究生不超过2人。其中派出的研究生应为我校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在读研究生，包含：
（1）博士研究生，学术博士生优先；
（2）已取得在我校博士入学资格的硕士生。
3. 各立项单位完成出访人员选拔工作后，需先将出访人员名单发送至研究生院指定邮箱，经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在校内进行公示，具体实施方案详见立项后通知。
二、选拔条件
1. 有过硬的政治品质和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；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及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在学习、工作中表现出色，有突出的发展潜力。
2. 出访学生应为我校中国籍在读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类研究生（处于休学状态的研究生除外），且出访时尚未毕业答辩；带队教师应为我校在编、在岗教职工。
3. 研究生应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（具有TOFEL、IELTS、PETS5等成绩优良者优先考虑），能够用英语进行流利地口语交流。

